


服 務 證 明 書 

姓 名  性 別  
出 生 
年月日 

民國   年   月   日 

地 址  

到職日期 民國   年   月   日 身 分 證 字 號  

擔任職務  備 註  

 

上列各項確實  特此證明 

 

 

 

 

證明單位： 

 

負責人：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 年  月  日 

 



切 結 書 

查              民國   年   月   日生 

身分證字號： 

住址： 

於民國   年   月   日起至民國   年   月   日止 

任職本事務所無誤，特立此切結書為憑，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

任。 

 

 

 

切結單位： 

 

負責人：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


